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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国家标准计

划号：20130179-T-469）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3年

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该标准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二、研制背景与目的 

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是全国质检行政执法工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 2001 年开展建设以来，逐步形成了集投诉

处理、举报处置、打假指挥、咨询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

服务平台。2010 年，质检总局进一步提出了在全国质量技

术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中全面加强质检举报处置热线

的新要求，并在黑龙江、上海、江苏、重庆、广东五省（直

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两局进行“两局共建

共用”试点，取得初步成效。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质

检举报处置热线工作亦暴露出服务行为不够规范，服务流程

不够明确，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差强人意等问题。 

为规范推进质检举报处置热线工作，进一步发挥质检举

报处置热线服务社会民生，和在法治质检、科技质检、和谐

质检建设中的作用，受质检总局执法督察司委托，全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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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时启动了《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务规范》

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将为规范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务行为、

优化质检举报处置热线管理效能提供有力保障，为整体提升

质检举报处置热线管理与服务水平、促进质检举报处置热线

科学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三、研制依据 

在研制过程中，本标准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和文件： 

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1.1-2009）； 

2．《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GB/T 24620

—2009）； 

3．《12365举报处置指挥系统十二五规划》； 

4. 《关于全面推进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 12365举报处

置指挥系统建设应用的实施意见》； 

5.《12365举报投诉风险信息分级与处置工作规范》； 

6. 部分地方 12365举报处置服务制度文件。 

四、研制过程 

2012 年 6 月，“12365 热线服务规范”标准预研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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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并于同月在北京召开标准预研启动会，制定了标准预

研与研制计划。 

2012年 7月，标准预研工作组研制完成标准草案 1稿，

并于同月邀请部分服标委委员与标准化专家在北京组织召

开了草案 1稿研讨会，对标准内容、框架、表达形式等进行

了研讨与校准。 

2012 年 8 月，根据草案 1 稿研讨会意见，标准预研工

作组对标准草案 1稿进行了补充、调整与删减，在此基础上

修改完成标准草案 2稿。 

2012 年 9 月，标准预研工作组在广西组织召开研讨会，

邀请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领导及山东省、河北省、上海市、

浙江省、江苏省、重庆市、湖北省、广西自治区等地质检举

报处置热线相关负责人，对标准草案 2稿进行研讨。 

2012 年 10 至 12 月，根据草案 2 稿研讨会意见，标准

预研工作组对标准草案 2稿整体框架与技术内容进行了较大

调整，在此基础上，研究修改形成标准草案 3稿。 

2013年 1月，标准预研工作组在北京组织召开研讨会，

邀请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信息处领导及重庆市、山东省、江

苏省、山东省等地质检举报处置热线相关负责人，对标准草

案 3稿进行研讨。 



 5 

2013年 2月至 3月，根据草案 3稿研讨会意见，标准预

研工作组从更加符合质监热线服务运行现状、进一步满足质

监热线服务现实需求的角度出发，修改完成标准草案 4 稿。 

2013年 4月，标准预研工作组在北京组织召开研讨会，

邀请资深标准化专家及部分服标委委员对标准草案 4稿进行

研讨。 

2013年 5月，根据草案 4稿研讨会意见，标准预研工作

组进一步校准了标准的格式与表达，修改完成标准草案 5稿。 

2013 年 6 月，标准预研工作组在上海组织召开研讨会，

邀请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信息处领导及上海市、山东省、重

庆市、江苏省、浙江省等地质检举报处置热线相关负责人，

对标准草案 5稿进行研讨。 

2013年 7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下

达 2013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

[2013]56 号），本标准正式立项，项目计划编号为

20130179-T-469），标准名称正式确定为《质检举报处置热

线服务规范》。同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正式成立。 

2013年 8月，根据草案 5稿研讨会意见，标准起草工作

组修改完成标准草案 6稿，再次细化了服务实施的若干环节，

进一步体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内容，并于同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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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分热线服务、客户服务机构代表召开草案 6稿研讨会。 

2013年 9月，根据草案 6稿研讨会意见，标准起草工作

组修改完成标准草案 7稿，进一步提升了标准的可操作性与

可实施性，并于同月邀请标准编写领域的权威专家召开草案

7稿研讨会。 

2013年 10月，根据草案 7稿研讨会意见，标准起草工

作组再次对标准表达的规范性进行了优化完善，修改完成标

准征求意见初稿，并于 2013年 11月至 12月面向全国质监

系统部分 12365举报处置指挥中心征求意见。 

2014年 1月至 12月，根据相关意见对标准进行进一步

优化，并等待《12365 举报投诉风险信息分级与处置工作规

范》正式发布。 

2015年至 3月，根据正式发布的《12365举报投诉风险

信息分级与处置工作规范》微调标准文本结构与内容，正式

形成标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结构框架与主要技术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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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编号 章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质检举报处置热线

服务总体要求以及资源管理、服务流程、服务质量、

风险信息管理等方面的要求）与适用范围（各级

12365举报处置指挥中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2365举报投诉风险信息分级与处置工作规

范》 

3 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质检举报处置热线”、“质检举报处置

热线服务”、“12365举报处置指挥中心”等 10个相

关术语 

4 总体要求 给出了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务的通用要求 

5 资源管理 
给出了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务资源管理方面的

要求 

6 服务流程 
规定了不同方式和类型的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

务的基本流程及各环节服务与管理要求 

7 服务质量 
从“服务质量评价”、“服务持续改进”双维度

对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务质量提出了要求。 

8 风险信息管理 
规定了质检举报处置热线服务风险信息的分级

及处置管理 
 


